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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因科技”、“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２４６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８号）。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凯因科技”，扩位简称为“北京
凯因科技”，股票代码为６８８６８７。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
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
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１８．９８元 ／股，发行数量为４，２４６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２．３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
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２，１０７，４８１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９６％。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１５，５１９股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８，２５１，５１９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１％；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０１，０００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２９．９９％。

根据《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
购倍数为４，４４９．１７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
次发行股份的４，０３５，５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２１６，０１９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１％，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７．０３％；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６，１３６，５００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９．９９％，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８．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２９９７１５４％。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仅有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跟投，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
略投资者安排。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Ｔ－３日），海通创投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海通
创投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Ｔ＋４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
款项退回。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元，不
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０７，４８１ ３９，９９９，９８９．３８ ０ ２４
合计 ２，１０７，４８１ ３９，９９９，９８９．３８ ０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６，１１２，５８３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３０５，８１６，８２５．３４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３，９１７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５３，９４４．６６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２４，２１３，８７５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４５９，５７９，３４７．５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１４４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４０，６９３．１２
（５）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２，２９７，８９３．０９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机构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佣金
（元）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放弃认
购数量
（股）

１
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中金华夏３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２，１４４ ４０，６９３．１２ ２０３．４７ ４０，８９６．５９ ０ ２，１４４

合计 ２，１４４ ４０，６９３．１２ ２０３．４７ ４０，８９６．５９ ０ ２，１４４

二、网下配售摇号结果
根据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Ｔ＋
３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
凯因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
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１”位数 ６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凯因科技Ａ股股票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
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
共有３，３５８个账户，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３３６
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６个月。这部
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１，７２８，８２２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７．１４％，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４．２８％。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
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６，０６１股，包销金额为４９４，６３７．７８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０６％。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
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和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６、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７、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８、０２１－２３１５４７５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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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月 2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2

月 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董事会 5名董事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会议
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 2021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目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不低于 10%；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

10%。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一公局与中交海投、碧水源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文昌市东阁、东郊、潭

牛、昌洒、翁田、重兴、冯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一公局集团）、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中交海投）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碧水源）按照 61%：30%：9%的比例以现金出资
1.20 亿元设立中交（文昌）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一公局集团和中交海投合计出资约 1.09
亿元，持股 91%。

(二)�碧水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本此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 1.09亿元。

(三)�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刘茂勋先生已回避表决。
(四)�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投资

文昌市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三公局、二公院与振华重工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衡阳市城区智慧停车管

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三公局）、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简称二公院）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按照 20%：5%：55%：20%的比例以现金出资约 25,633.30 万元设立中交振华智慧停车（衡阳）
有限公司，其中三公局和二公院合计出资约 6,408.33万元，持股 25%。

(二)�振华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本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
约 6,408.33万元。

(三)�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刘茂勋先生已回避表决。
(四)�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衡阳

市城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中交东北向参股公司哈尔滨杨柳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所涉关联

（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东北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交东北）按照持有哈尔滨杨柳郡置业有限公

司（简称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向其提供股东借款，金额不超过 25,623万元。
(二)�项目公司系公司的参股企业，公司从审慎的角度出发，遵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项目公司

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 25,623万元。
(三)�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刘茂勋先生已回避表决。
(四)�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五)�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为参

股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2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规章制度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案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公司制定《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案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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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文昌市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

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约为 1.09亿元，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比

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 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需要累计计算的本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约为 110.38亿元。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

额合计约为 111.47亿元， 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
额比例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97.91亿元之后约为 13.56 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 5%，该等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项目 指 文昌市东阁、东郊、潭牛、昌洒、翁田、重兴、冯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项目

2 项目公司 指 中交（文昌）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4 一公局集团 指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5 中交海投 指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6 碧水源 指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7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8 《关联交易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 2月 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一公局与中交海投、碧水

源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文昌市东阁、东郊、潭牛、昌洒、翁田、重兴、冯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
工程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附属的一公局集团、中交海投与关联方碧水源共
同出资 1.20亿元设立项目公司。 其中，一公局集团和中交海投拟合计出资约 1.09亿元，合计持有项目
公司 91%的股权。

碧水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碧
水源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1.09亿元。

二、 关联方介绍
碧水源为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300070，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802115985Y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2.�总股本：3,164,596,594股
3.�法定代表人：文剑平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生命科学园路 23-2号
5.�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水资源管理技术、水处理技术、固体废弃物处理技

术、大气环境治理技术、生态工程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环境污染处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委托生产膜、膜组件、
膜设备、给排水设备及配套产品；销售环境污染处理专用设备及材料、膜、膜组件、膜设备、给排水设备
及配套产品；水务领域投资及投资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财务情况：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碧水源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6,860,086.94 万元，净资产为

2,013,275.89万元，2020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481,720.69万元，净利润为 15,098.52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共同设立项目公司
交易类别：以现金方式出资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项目系公司附属的一公局集团、中交海投与碧水源拟共同投资的项目，位于海南省文昌市。 项目

建设的主要内容包含 9座污水处理厂，6座提升泵站，约 285公里配套管网。
一公局集团、中交海投及碧水源作为中标社会资本将共同组建项目公司，项目公司负责投融资、

施工图设计、建设、运营、移交等工作。 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7,320 61%
2 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600 30%
3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80 9%
合计 12,000 100%

(三)�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资安排
一公局集团、中交海投及碧水源将按照上述金额和股权比例出资，并持有项目公司相应比例的股

权。 项目公司由一公局集团合并报表。
2.�公司治理
项目公司成立股东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3.�违约责任
由于一方过错或违约，造成股东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其他方有权解除协议，过错方

应承担其行为给公司和其他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4.�协议的生效、解除和终止
（1） 股东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 因不可抗力原因使项目公司未能在一年内设立、出现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解散事由或者经各方协商同意的，股东协议终止。
四、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一公局与中交海投、碧水源共同成立项

目公司并投资文昌市东阁、东郊、潭牛、昌洒、翁田、重兴、冯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项目
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刘茂勋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其
余 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认为该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符合公司投资业务发展方向和投资区域布局，有利于巩

固新兴领域市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政策的出台，将极大地推动海南髙速发展。投资建设该项目，将使公
司在海南省生态环保领域市场保持一定的优势，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巩固。

项目工程内容主要为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及运营，一公局集团拥有先进成熟的工程施工经验，碧水
源拥有业界顶尖的水处理技术及丰富的污水厂运营经验，共同参与项目可拉动主营业务，符合公司水
处理类项目发展总体安排。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一公局与中交海投、碧水源

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文昌市东阁、东郊、潭牛、昌洒、翁田、重兴、冯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
程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
司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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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衡阳市
城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 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约为 6,408.33万元，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

的比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 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需要累计计算的本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约为 110.38亿元。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

额合计约为 111.02亿元， 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
额比例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97.46亿元之后约为 13.56 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 5%，该等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项目 指 衡阳市城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
2 项目公司 指 中交振华智慧停车（衡阳）有限公司
3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4 三公局 指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5 二公院 指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6 振华重工 指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7 衡阳城投 指 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8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9 《关联交易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1年 2月 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公局、二公院与振华重

工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衡阳市城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
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附属的三公局和二公院与振华重工、衡阳城投共同出资 25,633.30 万元设立项
目公司。 其中，三公局和二公局拟合计出资约 6,408.33万元，共计持有项目公司 25%的股权。

振华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根据《上市规则》和《关联交易指引》的相关规定，
振华重工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 6,408.33万元。

二、 关联方介绍
振华重工为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600320，现持有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1020250147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2.�总股本：5,268,353,501股
3.�法定代表人：朱连宇
4.�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3470号
5.�经营范围：设计、建造、安装和承包大型港口装卸系统和设备、海上重型装备、工程机械、工程

船舶和大型金属结构件及部件、配件；船舶修理；设备租赁；自有房屋租赁；自产起重机租赁业务；销售
公司自产产品；可用整机运输专用船从事国际海运；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电力建设工程施工；机电安
装建设工程施工；油气勘探设备、机械工程设备的研发、安装、销售；海洋工程类建筑的设计；计算机软
件和信息、计算机网络、机械科技、环保科技、新能源科技、智能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转让；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及配件的安装和维修；物业管理；装卸、搬运和仓储；
停车场（库）经营管理；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专项规定、质检、安检
及建筑业资质要求的，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质或许可后开展经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财务情况：截至 2020年 9月 30日，振华重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7,911,320.02万元，净资产为
1,390,293.30万元，2020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 1,447,304.42万元，净利润为 19,212.83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共同设立项目公司
交易类别：以现金方式出资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项目拟由公司附属的三公局、二公院与振华重工、衡阳城投共同投资，位于湖南省衡阳市。项目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路外停车场、停车泊位、停车泊位收费系统、智慧停车诱导系统、充电设施终端、管理
用房及诱导系统中央控制平台建设用房等。

衡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为项目实施机构，衡阳城投为政府方出资代表。 三公局、二公院及
振华重工作为中标社会资本方将与衡阳城投组建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设计、
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 项目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比例

1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5,126.64 20%
2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281.67 5%
3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098.32 55%
4 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126.66 20%
合计 25,633.30 100%

(三)�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出资安排
三公局、二公院、振华重工及衡阳城投将按照上述金额和股权比例出资并持有项目公司相应比例

的股权。 项目公司由振华重工合并报表。
2.�公司治理
项目公司成立股东会，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衡阳城投作为政府出资代表对股东会做出

影响重大公共利益、区域公序良俗以及产生重大财务风险的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3.�生效、解除和终止
股东协议自项目公司设立之日起生效。
四、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公局、二公院与振华重工共同成立项

目公司并投资衡阳市城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刘茂勋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其余 3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
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认为该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发展智慧停车业务符合公司“大交通、大城市”的战略方向，可积极探索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

产业链，为后续争取类似项目提供示范效应。 三公局、二公院联合振华重工参与项目的实施可有效发
挥振华重工在智慧停车行业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同步带动二公院勘察设计、三公局施工相关业务，公
司及关联方之间的产业链协同效应明显。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公局、二公院与振华重工

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衡阳市城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
易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
司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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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
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约为 25,623万元，未导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资产、收入发生重大变化的

比例，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办法》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过去 12个月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需要累计计算的本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约为 110.38亿元。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交易，涉及需累计计算的金

额合计约为 112.94亿元， 扣除按照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且所有出资方均全部以现金按照出资
额比例出资的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96.82亿元之后约为 16.12 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值的 5%，该等关联交易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释义
1 项目 指 哈尔滨地铁 3号线安通街车辆上盖项目
2 项目公司 指 哈尔滨杨柳郡置业有限公司
3 中交集团 指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4 中交东北 指 中交东北投资有限公司，公司的附属公司
5 哈尔滨绿城 指 哈尔滨绿城置业有限公司，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6 哈市地铁置业 指 哈尔滨市地铁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7 绿城中国 指 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8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9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 《关联交易指引》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9年 8月，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中交东北与哈尔滨绿城、哈尔滨地铁置

业按照 10%：46%：44%的股权比例共同成立项目公司投资哈尔滨地铁 3 号线安通街车辆上盖项目。
2019年 9月，项目公司成立，各股东均不并表。

2021年 2月 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东北向参股公司哈尔
滨杨柳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东北按照其所
持的股权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 按照中交东北持有项目公司 10%股权比例计算，中交东北提供借
款的金额不超过 25,623万元。

项目公司系公司的参股企业，根据《关联交易指引》的规定，公司从审慎的角度出发，遵从实质重
于形式的原则将项目公司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
易金额约 25,623万元。

二、 关联方介绍
项目公司为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 中交集团通过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绿城中国间接控制项目公

司。 项目公司现持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30110MA1BRXYN0U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4,5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陈伟

4.�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永盛路永泰香福汇永泰国际中心 A座 17层 005号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服务（不含典当、拍卖），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园

林绿化工程，景观工程施工，会议服务（不含住宿），城市停车场服务。
6.�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哈尔滨绿城置业有限公司 2,070 46% 货币
2 哈尔滨市地铁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1,980 44% 货币
3 中交东北投资有限公司 450 10% 货币
合计 4,500 100% —

7.�财务情况：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项目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065万元，净资产为 1,041
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和交易类别
交易标的：股东借款
交易类别：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二)�交易的主要情况
项目公司拟参与项目地块竞拍，项目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契税及市政配套费等以

各股东方股东借款的形式投入项目公司。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项目公司各股东及项目公司将就股东借款事宜签署书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股东借款安排
经测算， 项目地块开发建设期间股东方合计投入项目公司的资金借款峰值不高于 256,228 万元，

公司附属的中交东北按照持有项目公司 10%股权计算，提供借款的金额不超过 25,623万元。
哈尔滨绿城和哈市地铁置业向项目公司提供借款金额分别不超过 131,618 万元和 112,741 万元。

其中，哈市地铁置业提供的部分借款由哈尔滨绿城先行垫付。
2.�协议的生效
协议将自各股东及项目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
3.�其他事项
哈尔滨绿城将就签订股东借款协议事项取得香港联交所、 绿城中国的批准或联交所上市规则及

其他适用法律、法规或规则所需的同意、批文、许可、授权或批准。
四、 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东北向参股公司哈尔滨杨柳郡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王彤宙先生、刘茂勋
先生进行了回避，公司其余 3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认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
十四次会议审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已对此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 认为该交易
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予以同意。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合作开发项目，与公司的发展战略高度契合，依托公司与哈尔滨地铁集团在哈尔滨地铁 3 号线二

期工程项目的良好合作基础，可实现进一步深耕黑龙江域内市场。参与投资项目有利于中交东北经营
发展，且有助于提升中交东北在东北区域市场投资和经营能力。

六、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交东北向参股公司哈尔

滨杨柳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公正，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有利于公
司集中主业，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
是非关联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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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 1月 2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1年 2月
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到 3名。监事会 3名监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
认真审议，对所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 2021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1 年度生产经营目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不低于 10%；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不低于

10%。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一公局与中交海投、碧水源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文昌市东阁、东郊、潭

牛、昌洒、翁田、重兴、冯坡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一公局集团）、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中交海投）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碧水源）按照 61%：30%：9%的比例以现金出资
1.20 亿元设立中交（文昌）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一公局集团和中交海投合计出资约 1.09
亿元，持股 91%。

(二)�碧水源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本此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1.09亿元。

(三)�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投资文
昌市污水处理设施及配套管网工程 PPP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三公局、二公院与振华重工共同成立项目公司并投资衡阳市城区智慧停车管

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所涉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简称三公局）、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简称二公院）与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振华重工）、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按照 20%：5%：55%：20%的比例以现金出资 25,633.30 万元设立中交振华智慧停车（衡阳）有
限公司，其中三公局和二公院合计出资约为 6,408.33万元，持股 25%。

(二)�振华重工为公司控股股东中交集团的附属公司，本此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
约为 6,408.33万元。

(三)�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衡阳市
城区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和公共停车场建设 PPP项目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中交东北向参股公司哈尔滨杨柳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所涉关联

（连）交易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附属的中交东北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交东北）按照持有哈尔滨杨柳郡置业有限公

司（简称项目公司）的股权比例向其提供股东借款，金额不超过 25,623万元。
(二)�项目公司系公司的参股企业，公司从审慎的角度出发，遵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杨柳郡置

业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 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金额约为 25,623万元。
(三)�本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为参股

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 年 2 月 2 日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18,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063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中国黄金”，股票代码为“600916”。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
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4.99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18,000.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2,6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4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6,2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T+2 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61,485,245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05,811,372.5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14,755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568,627.4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98,174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89,810,888.26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826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9,111.74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
金额（元）

实际配
售股数
（股）

实际配售金
额（元）

放弃认
购股数
（股）

1 孙渝 孙渝 913 4, 555.87 0.00 0 0.00 913
2 赵丽华 赵丽华 913 4, 555.87 0.00 0 0.00 913

合计 1, 826 9, 111.74 0.00 0 0.00 1, 82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516,581 股，包销金额为 2,577,739.19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9%。

2021 年 2 月 2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 2 日

中国黄金集团黄金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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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为 10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10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子公司参与地块竞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关于聘任总法律顾问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聘任刘宇先生为公司总法律顾问，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附件：刘宇先生简历
附件：
刘宇先生简历
刘宇，男，汉族，1982年 7月出生，籍贯内蒙古赤峰，中共党员。 2003年 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5

年 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 8月参加工作，2018年 12月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律专业，法律
硕士，经济师（金融）。 现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合规部部长。

刘宇先生历任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助理，北京金

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部长助理。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3月任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副部长；
2017年 3月至 2018年 10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2018年 10月至 2019年 10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2019年 10月至 2020年 11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2020年 11月至 2021年 1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21年 2月起任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律合规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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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法律顾问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隅集团”或“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张登峰先生的辞职报
告。 张登峰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总法律顾问职务。 张登峰先生确认其与公司董事会无不同意见，
亦无任何有关于其辞任须提请金隅集团股东注意的事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
登峰先生的辞呈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张登峰先生辞任总法律顾问后，仍继续担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职务。

张登峰先生在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期间勤勉尽责， 董事会对张登峰先生为公司经营与发展作出
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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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2020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

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广发证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的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
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 686,754,216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 9.0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用国际
（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 100,904,000 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
1.32%。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证监会公告[2010]2 号）的要求，
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年度业绩快报以及广发证
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一、广发证券 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万元） 2,911,513.58 2,280,988.25 27.64%
营业利润（万元） 1,358,984.94 1,069,989.67 27.01%
利润总额（万元） 1,357,270.47 1,027,622.27 3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004,195.92 753,892.16 33.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2 0.99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0% 8.48% 增加 2.12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万元） 45,738,704.94 39,439,106.31 1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万元） 9,816,569.46 9,123,398.43 7.60%

股本（万元） 762,108.77 762,108.77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12.88 11.97 7.60%

二、广发证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股票市场总体上呈量价齐升态势，截至 12月末，上证指数比年初上涨了 13.87%，深证综指

比年初上涨了 35.20%，全年沪深两市的股票基金总成交金额同比增加超过 60%。 在此市场环境下，广
发证券加大力度推动业务转型、促进各项业务稳健发展，财富管理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和交易及机构
业务收入均实现了增长。 2020年，广发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291.1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7.6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42亿元，比上年增长 33.20%。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一日


